服务范围、服务要求及服务标准
1.各标包服务范围见表5.1。
2.服务内容及作业要求见表5.2-5.4.
3.服务要求
按《高新区北区环卫作业考核质量标准》，详见附件1。
4.人员和设备要求
4.1人员要求
4.1.1成交供应商需配备管理员、驾驶员和保洁员。其中管理员必须是独立服务于本项目的，不得兼任其他项目，驾驶员配备必须是专职驾驶员，不得兼职。中标后，成交供应商须在合同开始前一周将组建项目部的构成、职责分工及人员安排方案报招标人备案。
4.1.2禁止使用超龄人员，成交供应商配备的人员，男性≤65周岁，女性≤55周岁（以身份证为准）。
4.1.2驾驶员作业要求
（1）驾驶员应具备符合准驾车型的有效证件，保证安全驾驶、文明清洗。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不得遮挡公司编号及车辆号牌；每天作业完成后应按规定停放好运输车辆；要自觉接受媒体及社会的监督。
（2）驾驶员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严禁病车作业，作业车辆行驶速度不得大于10km/h。
（3）驾驶员随时准备处理应急、突击任务。
（4）驾驶员在清洗作业时，应统一穿着工作装。
4.1.3保洁员作业要求
（1）作业时所有人员应穿着带反光条工作服，并佩戴胸卡。
（2）作业人员作业应注重自身安全保护，并尽量保持道路畅通。特别是在机动车道中间作业时，应设置锥形桩或皮卡车“黄闪”安全避让提示。
4.2设备要求
表5.5设备数量最低要求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要求（辆）
	备注

	
	
	1标包
	2标包
	3标包
	

	1
	小型电动清扫车
	3
	2
	2
	

	2
	1吨电动生活垃圾清运车
	2
	2
	2
	

	3
	5吨及以上垃圾压缩清运车
	1
	1
	1
	

	4
	巡回电动保洁车
	10
	9
	9
	


（1）小型电动清扫车参数要求：作业参数及功能：清扫宽度大于2米，作业效率大于12000平方/小时，清扫降尘一体化，并带有冲洗功能。
（2）车辆作业时应保持车容车貌整洁、车牌清晰，按规定使用警示灯、提示音乐等。
（3）车辆加水必须使用招标人规定的消防栓加水。
5.考核办法
《武进国家高新区北区环卫作业质量考核办法》：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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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各标包服务范围情况表
	序号
	社区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范围基础数据

	
	
	
	道路长度
（m）
	道路面积
（㎡）
	道板面积
（㎡）
	绿化面积
（㎡）
	场地面积
（㎡）
	河塘面积
（㎡）
	垃圾桶/果壳箱（个）

	1标包
	龚家社区
	龚家、312国道
	3079.9
	13828
	1103.75
	104844
	42409
	943
	63

	
	东庄社区
	东庄
	2736.8
	8980
	0
	2146
	30886
	597
	65

	
	1标包合计
	5816.7
	22808
	1103.75
	106990
	73295
	1540
	128

	2标包
	马杭社区
	马杭社区南片区
	5854.8
	27444.6
	1359.9
	18898
	47988
	0
	96

	
	北区工作组
	十里路、夏城西巷(含三实小周边)
	2191.6
	19724
	5479
	7100
	21911
	0
	19

	
	2标包合计
	8046.4
	47168.6
	6838.9
	25998
	69899
	0
	115

	3标包
	邱墅社区
	邱墅
	971.7
	6396
	1320.4
	8086
	14025
	3286
	27

	
	古方社区
	古方
	5844.4
	45563
	8870
	8065
	43216
	0
	73

	
	3标包合计
	6816.1
	51959
	10190.4
	16151
	57241
	3286
	100





表5.2：1标包（龚家社区、312国道及东庄社区）作业内容及作业要求
	社区名称
	作业内容
	作业要求

	
	
	清扫频次
	垃圾清运频次

	龚家社区（含312绿化带区域）
	城中村（余家新村、龚家村、严墅湾、塘下村、姚家桥、余家村、龚西工业园、大孤岛)：
1.道路场地、门前屋后清扫保洁，无积尘、散落垃圾；
2.无乱张贴乱涂写；
3.垃圾桶满溢需及时清理。
	上午6点开始全面清扫一次，清扫完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6、13、16点各清运一次

	
	道路（龚杭路）：
1.道路机械化作业（冲洗、洒水）；
2.道路、人行道及公共区域人工清扫保洁（含道板冲洗）；
3.道路沿线绿化隔离带、行道树穴、公共绿地（含游园、慢行系统）、公共水域的保洁；
4.人行道护栏保洁；
5.道路沿线花台、景观亭台、桌椅、标志杆牌保洁（轨道交通指示牌）等公共设施保洁；
6.道路沿线果壳箱内垃圾分类收运、箱体清洗和保洁（含消杀），满溢及时清理；    
7.道路零星遗撒物清理（不包含工地周边范围由于施工原因等导致的污染）；
8.道路沿线店铺垃圾上门收集（物业区域除外）。
	1.洒扫一体作业：8点前组织道路机械化洒扫一次；
2.洒扫作业后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6、13、16点各清运一次

	
	绿化带（北区段312国道两侧、余家新村绿化带、随路绿化带）:
1.绿化带内无散落垃圾、烟蒂；
2.绿化垃圾与生活垃圾不得混装，需规范处置；
3.居民私人绿化带、农田散落垃圾及时清理。
	上午6点开始全面清扫一次，清扫完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

	
	河道（姚家桥河塘、龚前组河塘）：
1.驳岸垃圾清理；
2.河面无垃圾杂物。
	上午6点开始全面清理一次，清理完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

	
	环卫设施（果壳箱、机收桶、垃圾分类亭）：
1.设施完好；
2.箱体清洗，保持整洁；
3.箱内垃圾及时清理，无满溢、周边无垃圾；
4.定期消杀；
5.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
	6、13、16点各清运一次

	
	做好北区、社区交办的其他环境卫生任务。
	
	

	东庄社区
	城中村（崔南（含四季新城南苑外围道路、老分厂工业园）、杨家圩、蒋家组、东庄组、前张组、中张组、后张组）：
1.道路场地、门前屋后清扫保洁，无积尘、散落垃圾；
2.无乱张贴乱涂写；
3.垃圾桶满溢需及时清理。
	上午6点开始全面清扫一次，清扫完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6、13、16点各清运一次

	
	绿化带（随路绿化带）:
1.绿化带内无散落垃圾、烟蒂；
2.绿化垃圾与生活垃圾不得混装，需规范处置；
3.居民私人绿化带、农田散落垃圾及时清理。
	上午6点开始全面清扫一次，清扫完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

	
	河道（杨家圩河塘）：
1.驳岸垃圾清理；
2.河面无垃圾杂物。
	上午6点开始全面清扫一次，清扫完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

	
	环卫设施（果壳箱、机收桶、垃圾分类亭）：
1.设施完好；
2.箱体清洗，保持整洁；
3.箱内垃圾及时清理，无满溢、周边无垃圾；
4.定期消杀；
5.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
	6、13、16点各清运一次

	
	做好北区、社区交办的其他环境卫生任务。
	
	




表5.3：2标包（马杭社区南片区、十里路、夏城西巷(含三实小周边)）作业内容及作业要求
	社区名称
	作业内容
	作业要求

	
	
	清扫频次
	垃圾清运频次

	马杭社区南片区
	城中村（三官堂、北吴、徐家、张家、南田、马杭老街及菜场外围、夏城路与广电路交叉口铜马商住楼过道）：
1.道路场地、门前屋后清扫保洁，无积尘、散落垃圾；
2.无乱张贴乱涂写；
3.垃圾桶满溢需及时清理。
	上午6点开始全面清扫一次，清扫完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6、13、16点各清运一次

	
	道路（菊花路（含工业园厂区通道）、兴隆街（广电路-兴隆桥），菱港路（菊花路-广电路））：
增加垃圾收集频次和延长清扫保洁时间
1.有条件的道路机械化作业（冲洗、洒水）；
2.道路、人行道及公共区域人工清扫保洁（含道板冲洗）；
3.道路沿线绿化隔离带、行道树穴、公共绿地（含游园、慢行系统）、公共水域的保洁；
4.人行道护栏保洁；
5.道路沿线花台、景观亭台、桌椅、标志杆牌保洁（轨道交通指示牌）等公共设施保洁；
6.道路沿线果壳箱内垃圾分类收运、箱体清洗和保洁（含消杀），满溢及时清理；    
7.道路零星遗撒物清理（不包含工地周边范围由于施工原因等导致的污染）；
8.道路沿线店铺垃圾上门收集（物业区域除外）。
	1.洒扫一体作业：8点前组织道路机械化洒扫一次；
2.洒扫作业后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3.晚上巡回保洁时间延长至9点
	6、13、16、20点各清运一次

	
	绿化带（随路绿化带）:
1.绿化带内无散落垃圾、烟蒂；
2.绿化垃圾与生活垃圾不得混装，需规范处置；
3.居民私人绿化带、农田散落垃圾及时清理。
	上午6点开始全面清扫一次，清扫完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

	
	环卫设施（果壳箱、机收桶、垃圾分类亭）：
1.设施完好；
2.箱体清洗，保持整洁；
3.箱内垃圾及时清理，无满溢、周边无垃圾；
4.定期消杀；
5.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
	6、13、16点各清运一次

	
	做好北区、社区交办的其他环境卫生任务。
	
	

	北区工作组（含十里路、夏城西巷、含三实小周边）
	道路（十里路、夏城西巷、第三实验学校、火炬路机关幼儿园外围道路及场地）：
1.道路机械化作业（冲洗、洒水）；
2.道路、人行道及公共区域人工清扫保洁（含道板冲洗）；
3.道路沿线绿化隔离带、行道树穴、公共绿地保洁；
4.人行道护栏保洁；
5.道路沿线花台、景观亭台、桌椅、标志杆牌保洁（轨道交通指示牌）等公共设施保洁；
6.道路沿线果壳箱内垃圾分类收运、箱体清洗和保洁（含消杀），满溢及时清理；    
7.道路零星遗撒物清理（不包含工地周边范围由于施工原因等导致的污染）；
8.道路沿线店铺垃圾上门收集（物业区域除外）。
	1.洒扫一体作业：8点前组织道路机械化洒扫一次；
2.洒扫作业后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6、13、16点各清运一次

	
	做好北区交办的其他环境卫生任务。
	
	



表5.4：3标包（邱墅社区、古方社区）作业内容及作业要求
	社区名称
	作业内容
	作业要求

	
	
	清扫频次
	垃圾清运频次

	邱墅社区
	城中村（马家村、牛巷头）：
1.道路场地、门前屋后清扫保洁，无积尘、散落垃圾；
2.无乱张贴乱涂写；
3.垃圾桶满溢需及时清理。
	上午6点开始全面清扫一次，清扫完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6、13、16点各清运一次

	
	河道（邱墅西园旁长沟河）:
1.驳岸垃圾清理；
2.河面无垃圾杂物。
	上午6点开始全面清扫一次，清扫完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

	
	绿化带（邱墅家园南侧含道路、随路绿化带）:
1.绿化带内无散落垃圾、烟蒂；
2.绿化垃圾与生活垃圾不得混装，需规范处置；
3.居民私人绿化带、农田散落垃圾及时清理。
	上午6点开始全面清扫一次，清扫完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

	
	道路（邱高路、马家弄、邱墅南苑北侧道路、幼儿园南侧道路）:
1.有条件的道路机械化作业（冲洗、洒水）；
2.道路、人行道及公共区域人工清扫保洁（含道板冲洗）；
3.道路沿线绿化隔离带、行道树穴、公共绿地（含游园、慢行系统）、公共水域的保洁；
4.人行道护栏保洁；
5.道路沿线花台、景观亭台、桌椅、标志杆牌保洁（轨道交通指示牌）等公共设施保洁；
6.道路沿线果壳箱内垃圾分类收运、箱体清洗和保洁（含消杀），满溢及时清理；
7.道路零星遗撒物清理（不包含工地周边范围由于施工原因等导致的污染）；
8.道路沿线店铺垃圾上门收集（物业区域除外）。
	1.洒扫一体作业：8点前组织道路机械化洒扫一次；
2.洒扫作业后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6、13、16点各清运一次

	
	环卫设施（果壳箱、机收桶、垃圾分类亭含邱墅家园垃圾桶）：
1.设施完好；
2.箱体清洗，保持整洁；
3.箱内垃圾及时清理，无满溢、周边无垃圾；
4.定期消杀；
5.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
	6、13、16点各清运一次

	
	做好北区、社区交办的其他环境卫生任务。
	
	

	古方社区
	城中村（东村、丁沟坝、凌渡（遗留工业园区域））：
1.道路场地、门前屋后清扫保洁，无积尘、散落垃圾；
2.无乱张贴乱涂写；
3.垃圾桶满溢需及时清理。
	上午6点开始全面清扫一次，清扫完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6、13、16点各清运一次

	
	环卫设施（果壳箱、机收桶、垃圾分类亭）：
1.设施完好；
2.箱体清洗，保持整洁；
3.箱内垃圾及时清理，无满溢、周边无垃圾；
4.定期消杀；
5.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
	6、13、16点各清运一次

	
	绿化带（随路绿化带）:
1.绿化带内无散落垃圾、烟蒂；
2.绿化垃圾与生活垃圾不得混装，需规范处置；
3.居民私人绿化带、农田散落垃圾及时清理。
	上午6点开始全面清扫一次，清扫完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

	
	河道（丁沟坝河塘）：
1.驳岸垃圾清理；
2.河面无垃圾杂物。
	上午6点开始全面清扫一次，清扫完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

	
	道路（公仆路及延伸道路、英雄路、东村路、状元路、学朴路、永晋路、常家塘弄；人民路小学东侧道路）：
1.有条件的道路机械化作业（冲洗、洒水）；
2.道路、人行道及公共区域人工清扫保洁（含道板冲洗）；
3.道路沿线绿化隔离带、行道树穴、公共绿地（含游园、慢行系统）、公共水域的保洁；
4.人行道护栏保洁；
5.道路沿线花台、景观亭台、桌椅、标志杆牌保洁（轨道交通指示牌）等公共设施保洁；
6.道路沿线果壳箱内垃圾分类收运、箱体清洗和保洁（含消杀），满溢及时清理；    
7.道路零星遗撒物清理（不包含工地周边范围由于施工原因等导致的污染）；
8.道路沿线店铺垃圾上门收集（物业区域除外）。
	1.洒扫一体作业：8点前组织道路机械化洒扫一次；
2.洒扫作业后进行巡回保洁，下午1点开始巡回保洁
	6、13、16点各清运一次

	
	做好北区、社区交办的其他环境卫生任务。
	
	


注：上述各标包作业服务量清单中的数据仅供参考，实际作业服务范围现场交接时加以明确。


附件1
高新区北区环卫作业考核质量标准
[bookmark: _Hlk97546166][bookmark: _Hlk97672678]一、道路清扫保洁作业质量标准
（一）人工普扫质量要求
1.道路路面、路牙、便道、行道树穴、公交站台及隔离栅周围的地面无垃圾污物，露出道路本色；
2.绿地和绿地内甬道无果皮、纸屑、塑膜、烟蒂、痰迹、包装袋等垃圾；
3.雨天清扫保洁时应及时清理排水口沟槽，保持沟槽畅通；
4.桥面的保洁质量应与所连接的道路保洁质量标准相同，桥栏杆应整洁；
5.道路隔离设施应整洁，并定期清洗，无明显灰尘污物；道路隔离设施底部应无散落垃圾和明显尘土。
（二）巡回保洁质量要求
1.路段长及保洁人员必须全时段、全路段、不间断巡回保洁，按照招投标要求配备电动保洁车及保洁工具（大小扫帚、铁铲、簸箕、垃圾夹、铲刀、垃圾袋等）；保洁后的白色垃圾、烟头、树叶、杂物等要装袋清运至指定转运站，严禁随意焚烧或填埋。
2.道路车行道、人行道及绿化带内、道板、路面无废弃物，果皮、纸屑、塑膜、烟蒂、痰迹、粪便等；路面无污（垢）水；道路两侧围墙、护栏、路灯杆、公交站台、广告牌、环卫设施上无乱张贴、乱涂写、小广告及残标；路面、道板等保洁范围内无杂草，清扫范围向外延伸3米。
3.绿地水域内水面洁净，无漂浮物（垃圾），斜坡或驳岸以下部位干净，无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杂物。
（三）垃圾桶（房）、果壳箱清洗保洁质量要求
1.中标方按照招投标要求配备专职设施清洗人员，按照每日进行1次清洗的标准进行清洗保洁作业。雨后天晴需及时清洗；果壳箱、垃圾桶等设施清洗后，周边地面无积水、无杂物、无污物；设施清洗时要注意安全，同时避免水花四溅，影响行人和车辆。
2.沿路垃圾桶、果壳箱、花岗岩花台、公交站台、护栏等表面整洁无污物、无痰迹、无尘土，周边无杂物。
3.垃圾桶要定点摆放，有序编号，保洁企业有看管义务，一旦造成缺失，必须在第一时间上报。中标方要做好果壳箱、垃圾桶周边居民使用的宣传工作，避免人为损坏。
4.垃圾房周围地面无存留垃圾，无明显污迹无违章（规）张贴、涂写。
（四）垃圾收集清运规范化管理
1.由中标方按照投标文件响应要求，配备专职垃圾收集人员上门和采取巡回收集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沿路生活垃圾。
2.沿路垃圾桶、果壳箱及路边垃圾包必须做到日产日清； 二级及以下道路每日3次收集清运的标准，出现垃圾桶满溢的现象应当立即组织收集清运。
3.垃圾收集设施无满溢，周边无遗留垃圾；垃圾收集设施清理完毕后，复位并关闭箱门、盖，严禁箱门、盖敞开现象；收运车辆车容整洁，密闭行驶，无抛撒滴漏现象。严禁使用拖拉机收运垃圾。
（五）城中村交通护栏保洁质量要求
1.各中标方对服务范围内的道路隔离护栏按照专人每周清洗一次。
2.特殊情况护栏脏乱的，要根据要求及时清洗干净。
3.护栏清洗应注意安全，作业人员应当穿反光背心，避免冲水影响行人和车辆。
（六）小型电动清扫车作业要求
1.作业人员要求
资质：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并通过理论和实操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健康：身体健康，无妨碍安全操作的疾病（如心脏病、高血压、色盲等）。
意识：具备强烈的安全责任意识，熟悉作业区域环境。
2.作业前准备与检查
穿戴整齐的工作服及反光背心，穿着防滑、舒适的工作鞋，（如需要）佩戴安全帽、防尘口罩或耳塞。每日作业前必须执行车辆检查。
（1） 外观检查：检查车身有无明显损伤，挡板、刷罩是否完好。
（2） 动力系统：电动型检查电量是否充足，充电插头、电源线是否完好； 燃油型检查燃油量、机油位，检查有无油液泄漏。
（3） 清扫系统：主刷/边刷检查磨损情况，如磨损超过限度需立即更换；检查是否缠绕有铁丝、绳索等杂物并清理；刷子高度根据地面情况调整至合适高度（通常离地3-5mm）。
（4） 垃圾箱：检查是否清空、内部是否干燥、密封条是否完好、滤网是否清洁或需更换。
（5） 洒水系统：检查水箱水量是否充足，喷水嘴是否畅通，避免干扫扬尘。
（6） 安全装置：检查喇叭、警示灯、倒车提示音是否正常；检查刹车系统、转向系统是否灵敏有效；启动车辆，空载运行1-2分钟，听有无异响，观察仪表盘有无报警。
3.作业中操作规程
确认周围无障碍物和人员后，鸣笛或发出警示，方可启动出发。
（1） 行驶速度： 保持匀速低速行驶，一般不超过5-8公里/小时，在人多、车多区域应进一步降速。
（2） 清扫路线：遵循 “靠右行驶”原则。采用“重叠式清扫法”，确保每次清扫轨迹与上一次有部分重叠，避免漏扫。 在宽阔区域可采用“由内向外画圈”或“沿边顺行”的方式。
（3） 边角处理：对于路沿、墙角等区域，应使边刷紧贴边缘，慢速通过，确保清扫到位。遇到较大障碍物（如石墩、柱子）时，应提前绕行，避免碰撞。
（4） 避让原则：“行人优先”，主动避让行人、车辆，特别是在路口和盲区。夜间或光线不足时必须开启警示灯。
（七）其它设施保洁
道路两侧的宣传栏、画廊、路灯杆、路标、标志牌、花岗岩花台等设施应保持完好，无污迹、积尘。

二、城中村河道保洁质量标准
（一）水面应保持整洁，做到无聚集性漂浮物（包括垃圾，片状、带状的水生植物等）。
（二）堤岸应保持清洁，无污物、无乱张贴、无乱吊挂。
（三）码头、浮筒、航标、桥墩、桥堍、上岸梯、上岸缆等保持清洁，无垃圾或水生植物吊挂。
（四）各类拦截设施应保持完好，漂浮废弃物不得外溢。
（五）打捞的生活垃圾送往指定的中转站消纳，不得私自焚烧或填埋。
三、企业规范化管理标准
（一）保洁公司必须按照招标要求，为作业人员统一配备响应的作业服装，全年不少于4套（春秋、夏季2套）；上装必须有安全反光标志和公司标志；作业人员上岗必须按照规定，统一着保洁公司服装，并戴工作帽，电动车驾驶人员要带头盔或安全帽；作业人员着装干净整齐，无破损，不得赤膊、光脚、穿拖鞋作业；上岗期间不得闲聊、串岗、翻越交通护栏，随地大小便，休息时坐在道路边上等违反劳动纪律的情形。
（二）电动车驾驶人员同样必须着装统一配备的服装，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驾驶车辆进行作业，不得出现逆向行驶、闯红灯等违法行为。
（三）中标方必须按照招标要求为作业人员统一配齐作业所需的工具；作业车辆要统一款式、颜色、标志，作业车辆要进行统一编号，并报管理部门备案，以便接受管理；作业车辆要干净整洁，定期维护，每天清洗。
（四）中标方必须配备专职安全监督人员（安全员），并坚持对作业人员每月进行1次安全教育，安全教育的台账、照片每月报北区备案审查；作业车辆要注意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在作业时，要回避行人和非机动车，按照标识和警示音管理的要求作业，避免扰民；车辆停放或停车时，要停放整齐，停车必须紧靠侧石，严禁在路口、公交站台等不安全或者影响交通的地方停放。
（五）中标方必须为每名员工购买意外伤害险，做好作业人员的安全风险规避；做好作业时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和保障措施。
（六）中标方必须定期对作业人员进行文明作业的教育，树立和维护环卫行业整体形象；作业人员工作时遇到乱吐、乱扔、乱倒等不文明行为，应以文明、礼貌用于提醒劝阻；应尽量避免与行人、商户、居民产生矛盾，发生问题应立即上报，严禁使用过激语言与行为，防止激化矛盾。
（七）禁止使用超龄人员，中标方配备的人员，男性≤65周岁，女性≤55周岁（以身份证为准）。


附件2
武进国家高新区北区环卫作业质量考核办法
为进一步提升环卫精细化管理，完善环卫长效管理考核机制，切实巩固环境卫生整治成果，不断改善和优化城市环境卫生面貌，根据《常州市城中村环境和安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及《武进国家高新区北区城中村综合治理实施意见》（武新北办发〔2025〕9号）文件精神，结合高新北区环卫精细化管理的实际，制订本考核办法。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为进一步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五个示范”,加力“温暖北区、幸福小城”建设，紧紧围绕全市城乡环境大整治行动，全面推进大城管建设等中心工作，努力促进辖区环卫作业质量和管理水平新提升，充分调动和发挥指导、监督和考核的作用，不断提升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水平。
二、考核对象
考核对象：高新区北区各标段中标企业
三、考核内容
（一）作业质量考核
1.道路、随路绿化带、场地清扫保洁质量。考核内容包括：（1）人工清扫保洁质量（道板、广场、人行道、进村道路、居民场地及不能机械作业的区域）；（2）护栏清洗保洁质量；（3）垃圾桶（房）、果壳箱清洗保洁质量；（4）生活垃圾规范化收集和运输质量；（5）绿化带、绿地、绿化隔离带等保洁质量。
2.城中村河道保洁质量。
3.转运站生活垃圾转运服务质量。
4.公厕运营服务质量。
（二）作业规范考核
1.人员规范：对人员作业纪律的遵守情况、行为规范等情况进行考核。
2.车辆规范：对作业车辆的车容车貌、运行、操作的规范情况进行考核。
3.管理规范：对上报资料、数据及更新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对问题整改效果的核查等管理规范情况进行考核。
（三）社会责任考核
1.对有责投诉和各社区、北区曝光的处理。
2.对市、区、高新区（北区）三级数字化平台派遣案卷的整改处理。
3.对市民反映强烈的问题的处理。
四、考核方式
（一）现场督查考核
1.北区城管中队现场考核
由北区工作组委托北区城管组织现场考核，北区城管中队施行网格化管理，每天由各网格队员在自巡查系统内派发保洁类案卷，责任方收到案卷时，按要求限期整改到位。
2.社区考核
社区在日常巡查时也可以通过自巡查系统上报问题，或者直接将问题发给中标单位进行整改。
3.转运站生活垃圾规范化转运考评
城区前端收集车辆的考评：在各转运站和相关道路对进入转运站前行驶的各类车辆进行考核，实行现场即时扣分。同时，对考评中发现的问题，责成被考作业公司进行整改，并反馈整改情况。
（二）对中标方响应指令的考核
各中标方要求申报的资料、台账、人员、参加会议、重大活动保障、现场督查、应急保障等要求公司响应的情况、准确率反馈记录。其响应结果，按照考核细则对应条款进行考评。
（三）市、区考评情况反馈的考核
针对市、区考评反映的环卫问题，发生扣分或未整改的情况进行考核。
（四）社会媒体反映情况的考核
对有责投诉和媒体曝光的处理；对市民反映强烈问题的处理；对上级、领导督查问题的整改情况不到位的，市区考评点评材料中反映的问题，对照相应的条款予以考核。
（五）环卫专用账户建立
中标人及时上报“环卫专用账户”，参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关于建立城市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制度的通知》建城【2025】39号文件执行。
五、考核结果运用
环卫作业实行精细化管理考评，坚持强化标准、注重实效、公开公正、奖惩并措的原则，严格实施奖惩，并与经济结算挂钩。
（一）通报措施
各类考核发现的问题，整理汇总后，于当日发送各作业公司。北区城管路面巡查发现、上级派单、领导督查、媒体曝光等问题，将通过手机微信、案卷派单送达等形式，于当日发送各相关社区、作业公司。对于环卫作业精细化考评成绩和问题，以《通报》的形式下发至各社区、各作业公司。
（二）点评措施
北区汇总当季考评中存在的问题及采用好的做法、思路和措施，在每季召开城乡环境调度会议上进行点评。根据每季考核扣分情况，各公司负责人进行分析和提出整改措施。
（三）考核措施
1.市巡查案卷每处扣150元，如出现未整改或者核查不通过的每处扣2000元；区巡查案卷每处扣100元，如出现未整改或者核查不通过的每处扣1000元。高新区（北区）自巡查案卷每处10元，如出现未整改或者核查不通过的每处扣100元。
2.北区组织召集的各类会议、活动，要求公司负责人等参加的，必须参加（公司负责人含总经理或总经理委托的其他公司负责人），每缺席1人次，考核扣款1000元。
3.每季度项目结算时，将汇总社区对中标单位的考核结果。
（四）退出措施
1.中标人由于自身管理不善发生群体性事件；
2.中标人发生重大违规违法现象；
3.中标人出现拆分项目、转包情形的；
4.中标人在各类应急响应工作，市、区重大活动期间因清扫保洁不到位造成重大影响的；
出现以上情况的，北区有权在合同期内，提前15天通知中标人解除合同。被解除合同的中标人在被解除合同时日起，三年内不得参与本辖区环卫作业投标。
被解除合同后的标段由其他标段中标单位临时代管（由北区组织签订临时代管合同），代管期限由北区与保洁公司另行协商，且代管期内遇合同到期则代管自动终止。
六、考核办法因上级工作要求变化，将重新明确。本考核办法由高新区北区城管中队负责解释。


